
 

 - 1 - 

 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文件 

 

 

广州城建人〔2018〕29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18 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 

兼职教师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

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函

〔2018〕194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学校 2018 年省高职教育高层

次技能型兼职教师申报评审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，可申报评审 2018 年省高职教育高层

次技能型兼职教师。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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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授课情况 

2016 年至今，聘任 1 年以上，目前在聘任期内；独立承担

某一门专业实践课程（不含顶岗实习）教学任务，系统、完整地

讲授了一门专业实践技能（不含顶岗实习）课程，指导本专业学

生的实训，向学生传授本专业生产实践所需的专业理论或专业技

能；2017-2018 学年，教授专业课程课时数不少于 54 学时，教

学效果好，学生评教为优秀或良好等级或学生评教得分 80 分及

以上。 

（二）教育和工作背景 

原则上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在行业企业一线工作且有 5年

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，具有高级职称或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

国内外大中型企业一线技术骨干或在经济社会急需的专业领域

担任技术骨干的技术能手、能工巧匠。 

（三）参与教学改革情况 

深度参与学校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实践基地建

设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。 

（四）其他不符合情况 

以下人员不得认定 2018 年广东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

职教师：1.已认定为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；2.校内兼课的

“双肩挑”教学行政人员或返聘教师；3.外校兼课教师；4.目前

在高校全日制就读的研究生；5.同时在两所及以上学校申报的兼

职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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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审方式 

各单位根据申报条件择优推荐至少 1 名高层次技能型兼职

教师参与评审，学校将采取网络评审与专家会评结合的方式组织

开展评审工作，具体评审要求详见《2018 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

技能型兼职教师评审工作方案》（附件 1）。 

三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学校支持与保障 

学校高度重视，出台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和支持

政策；设立专项经费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吸引行业企业高层次技能

人才担任兼职教师，提高兼职教师教学能力。鼓励各单位设立产

业教师（导师）等流动岗位,依法依规自主聘请高层次技能型人

才担任兼职教师和确定兼职教师报酬。 

（二）材料清单及要求 

所需材料如下：1.2018 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

师认定报告（各申报人分开填写，签名 PDF 扫描件和 Word 电子

版）（附件 2）；2.2018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推

荐汇总表（纸质 1 份和 Word 电子版）（附件 3）；3.佐证材料

（电子版）（附件 4）。 

请各单位于 12月 11日前将对应材料电子版发至人事处邮箱

594027640@qq.com,文档命名方式为“姓名﹢学院﹢高层次技能

型兼职教师姓名+兼职教师工作单位名称”。纸质版递交至行政

楼 304人事处。联系人：张惠芳、万川、何丰如。电话：8797531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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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952562。 

 

附件：1.2018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评审工 

作方案 

2.2018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认定报 

告 

3.2018年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推荐汇 

总表 

4.佐证材料（电子版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广州精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。 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

 


